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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毛钱能买数百张

当心！你的“晒娃”照可能正在被售卖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晒娃”“发图”成为许多家庭的日常。但在

网上，孩子的照片可能成为商家“免费”的广告素材，可能被别有用心者

恶意P图，甚至被打包售卖。

当隐蔽的侵害对准孩子，我们如何守住肖像与隐私的边界？

林哲一认为，围绕着未成年人肖
像权，我国法律法规建立起了平等保
护与特殊优先相结合的体系。他们在
法律地位上与成年人完全平等，且设
置了需要监护人同意等更严格的规
则。但数字时代，未成年人肖像权的
保护比以往更有难度。

林哲一解释，信息网络侵权行
为常常隐匿于看似正常的网络活动
下，利用数字信息的易复制性与难
溯源特点，大大增加了发现与追责
的难度。

“一方面，侵权证据易消失、易篡
改，网络侵权内容（如照片、视频）可能
被随时删除、修改或隐藏，侵权人也可
能使用匿名账号、虚假IP等，对于监护
人固定证据的意识、技术和时效性都
有着较高的要求。另一方面，被侵权
人的损害后果难以量化。”

2025年11月，陈心（化名）就遇到
过类似问题，女儿的照片被匿名账号
P图发至社交平台，对方配上“小老
赖”等侮辱性文字，频繁圈出陈心及其
好友。虽然平台在举报后删除了内
容，但由于对方使用的是未实名认证
的“小号”，发布后迅速下线，陈心至今
无法锁定侵权者。

相比于商业盗用，这种因“泄愤报
复”而来的侵权，给未成年人带来的困
扰、担忧、恐惧等心理伤害更为深重。

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麦
应华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因与未
成年人杨某的家人存在纠纷，将社交
平台的名字改成杨某的真实姓名，并
用杨某的个人照片作为头像。

麦应华介绍，被告还将头像所在
主页背景设置为“厚颜无耻”，并在账
号内发布多条包含“杨某一家是老
赖”“品行恶劣”等造谣、辱骂视频。
此外，被告还主动关注杨某的同学、
好友账号并留言扩散谣言，导致不明
真相的师生对杨某产生误解，使其遭
受孤立、嘲笑，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严
重干扰。

麦应华认为，“看得见伤害、难抓
住源头”，这是司法审判面临的新考题：

首先，相比传统线下人格权侵权，
网络侵害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权实
施更便利。

其次，形式多样，包括但不限于侵害
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名誉权、姓名权等。

此外，传播迅速、影响广泛，网络
侵权内容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酵，
并造成大范围传播，产生广泛影响。

“因此，在未成年人肖像权、名誉
权侵权纠纷的审理中，应结合网络侵
权特征以及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特点，
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适当加
大惩治力度，提高侵权行为的违法成
本。”麦应华说。

侵权证据易消失、易篡改
未成年人肖像侵权难追责

从2024年下半年至今，17岁女孩
湉湉（化名）一直深陷照片被盗用的困
扰。“我平时喜欢拍好看的照片，有些
人假装跟我当朋友，加微信天天看我
朋友圈。”

湉湉表示，一些盗图者会直接搬运
她朋友圈里的图片，发到他们的社交平
台上，让一些粉丝或好友误认为是湉湉
的小号。湉湉提供的多张照片显示，她
多次与盗图者沟通，但收效甚微。

图片被拿去赚钱，这样的行为在
网络上被称为“圈米”或“盗图收门
槛”。湉湉解释，“盗图收门槛”就是盗
图者的主页里全是她的照片，在个人
简介里设一个微信门槛费，谁给他发
钱，他就把朋友圈对谁打开。

还有一些人“顶着”她的长相去
网恋诈骗，甚至将照片刷在商家的虚
假好评里。尽管她多次私信交涉，对
方也只是暂时将作品设为私密，并未
删除。

湉湉的遭遇揭开了数字时代未成

年人肖像被盗用的冰山一角。浙江省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林
哲一近日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肖像被
商业盗用案件：

原告小江是一名未成年人，业余
时间在母亲陈女士的监护下做童模，
平时会拍摄一些宣传照片和视频，发
布在社交媒体上。被告某服饰公司在
没有得到小江及陈女士授权的情况
下，擅自将小江的19张肖像照片用于
自己网店中四款不同童装商品的宣传
页面。

尽管法院判决已生效，但该公司
至今仍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继续使用小江的照片。

擅自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主要目
的正是商业牟利。记者在某二手平台
搜索发现，出售涉及未成年人照片的
商家有不少，几毛钱可以买到数百张
照片，尽管有卖家标注“图片来源网
络，侵权可删”，但这并不能免除肖像
使用人的责任。

女孩朋友圈照片被“假好友”盗图卖钱
有人“顶着”她的长相网恋诈骗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盗
图、P图等显性的违法行为，另一
些更为隐蔽的不当使用未成年人
形象的行为，也在数字空间悄然
蔓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接受记
者采访时认为，除了偷拍，当下把
未成年人作为内容生产的重要环
节也十分常见。“经过未成年人同
意，有时可能是机构跟家长签约，
把未成年人当作工具化、客体化
的对象。”

“签约后孩子就变成了产
品。”一家MCN机构的工作人员
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行业潜规则。

在他们眼中，孩子只是一个道具，
脚本由团队操刀，怎么包装，都是
从商业化的角度考量。

某互联网公司未成年人保护
专项研究员赵孟溪认为，不当使
用未成年人形象的问题，正从显
性的“恶俗”转向隐性的“消费”。
在某些“情景剧”视频里，未成年
人被设置为混社会、校园冲突、成
人化情感表达等剧情角色。

赵孟溪担心，这类网络剧情，
向未成年人传递不良价值观的
同时，泛化了违法边界，让孩子
们以为可以用暴力等方式替代
法律程序，如果迁移到现实中就
极其危险。

部分未成年人被当成“道具”
专家：“情景剧”视频泛化了违法边界

针对“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
象”的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条例》《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
见稿）》中均有明确导向——严禁
利用“网红儿童”牟利，严禁诱导
未成年人拍摄不良导向内容。

“从防止照片被盗用，到拒绝
‘数字童工’，背后需要一套从制
度到平台、机构，再到家长、社会
的组合拳。”赵孟溪建议，制度层
面需出台更明确的关于“不当使
用”的司法解释，提高违规成本，
从行业层面推动联合惩戒，探索
与检察机关、行业协会建立黑名
单共享机制，让剥削孩子的机构
无处遁形。

某社交平台工作人员李玥
认为，平台层面要结合治理经验

和治理规则，持续优化内容治理
体系。“对于已经发布的违规内
容，及时做站内历史存量的清
理。同时，结合新的变体，补充
拦截的手段和能力。对于高频
的违规账号予以处罚。同时，告
诉用户什么是违规点，提供对应
的举报渠道，携手共同治理这类
行为。”

而作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家长角色的回归至关重要。刘晓
春呼吁，家长在分享育儿心得时
应守住底线，尽量把孩子形象的
传播限制在最小范围。

多位专家表示，对于监护人
而言，要审慎发布未成年人的照
片、视频，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应
立即保全证据，及时举报，必要时
提起诉讼。 （央广网）

平台应持续优化内容治理体系
专家：监护人审慎发布未成年人照片

（（CFPCFP））


